




108 年 2月 27 日修正 

第 1頁  勞務採購契約範本 

「勞務採購契約範本」修正條文對照表 

修正內容 現行內容 說明 

第三條  契約價金之給付 

契約價金結算方式(由機關擇一於招標時載明)：

…… 

□年終獎金。廠商應給付派駐勞工年終獎金及廠

商應負擔之補充保費，該費用由機關另支給廠

商，但已明列年終獎金及補充保費項目且含於

契約價金者，不在此限。年終獎金應如實核付

予派駐勞工，年終獎金為__個月薪資（由機關

於招標時載明），未滿 1 年者依為機關服務月

份比例發給，且須於__年__月__日（由機關於

招標時載明；未載明者，為履約期限最後一日）

仍為機關服務者。（例：機關契約載明年終獎

金為 1個月薪資，未滿 1年者依為機關服務月

份比例發給，且須於 104 年 12 月 15 日仍為機

關服務者，有甲派駐勞工於 104 年 6 月 15 日

離職，接續其工作之乙派駐勞工於 104 年 6 月

20 日為機關服務並服務至 104 年 12 月 31 日

履約期限期滿，甲派駐勞工於 104 年 12 月 15

日未為機關服務，故不發給年終獎金，乙派駐

勞工於 104 年 6 月 20 日起，至 104 年 12 月

15 日仍為機關服務，按其為機關服務月份比

例發給 1個月薪資乘以 7/12 之年終獎金。）

 

 

第三條  契約價金之給付 

契約價金結算方式(由機關擇一於招標時載明)：

…… 

 

 

依本會 108 年 1 月 29 日「研商加強

政府採購勞務承攬案件之勞動條件

保障相關事宜會議紀錄」結論，參考

勞動派遣採購契約範本第3條第9款

關於派遣勞工之年終獎金選項，增列

派駐勞工之年終獎金選項。 

 



108 年 2月 27 日修正 

第 2頁  勞務採購契約範本 

修正內容 現行內容 說明 

第八條  履約管理 

…… 

(十六)勞工權益保障： 

…… 

1. 廠商對其派至機關提供勞務之派駐勞工，

應訂立書面勞動契約，其內容包含勞動條

件、就業與性別歧視禁止、性騷擾防治、

遵守義務、違反責任及應注意事項等派駐

勞工在機關工作期間之權益與義務事項，

並將該契約影本於簽約後_____工作天（由

機關衡酌個案情形自行填列；未載明者，

為 10 工作天）內或機關另外通知之期限內

送機關備查，如履約期間勞動契約有變更

者，亦同。勞動契約如有缺漏或違反相關

勞動法令，機關應要求廠商補正。 

…… 

3.派駐勞工（指受廠商僱用，派駐於機關工作

場所，依廠商指示完成契約所定工作項目

者）權益保障：（由機關衡酌個案情形於招

標時勾選） 

(1)廠商如僱用原派駐於機關之派駐勞工，並

指派繼續在該機關提供勞務而未中斷年資

者，應溯自該派駐勞工在機關提供勞務之

第一日併計該派駐勞工服務之年資，計算

特別休假日數，以保障其休假權益。派駐

第八條  履約管理 

…… 

(十六)勞工權益保障： 

……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.派駐勞工（指受廠商僱用，派駐於機關工作

場所，依廠商指示完成契約所定工作項目

者）權益保障：（由機關衡酌個案情形於招

標時勾選） 

□(1)廠商如僱用原派駐於機關之派駐勞工，

並指派繼續在該機關提供勞務而未中斷

年資者，應溯自該派駐勞工在機關提供

勞務之第一日併計該派駐勞工服務之年

資，計算特別休假日數，以保障其休假

 

 

 

 

1. 依本會 108 年 1 月 29 日「研商加

強政府採購勞務承攬案件之勞動

條件保障相關事宜會議紀錄」結

論，參考勞動派遣採購契約範本第

9 條第 1 款，增列第 16 款第 1 目

關於派駐勞工勞動契約約定。以下

目次遞移。 

 

 

 

 

 

2. 第 16 款第 2 目移列第 3 目，並依

本會 108 年 1 月 29 日「研商加強

政府採購勞務承攬案件之勞動條

件保障相關事宜會議紀錄」結論，

第 1 子目由選項條款改列約定條

款。另依內政部 108 年 1 月 31 日

台內團字第 1080280252 號函建

議，修正第 3子目。 

 



108 年 2月 27 日修正 

第 3頁  勞務採購契約範本 

修正內容 現行內容 說明 

勞工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申請育嬰留職停

薪，並於復職後繼續派駐於同機關，除留

職停薪期間外，依前揭約定併計特別休假。

…… 

 

(3)廠商對於派至機關提供勞務之派駐勞工，

其請假、特別休假(含年資併計給予)、加

班(延長工作時間)及年終獎金(獎金或分

配紅利)等工資給付之勞動條件，應依勞動

基準法暨其施行細則、勞工請假規則及性

別工作平等法規定辦理，但廠商為合作

社，提供勞務者非屬雇傭關係之社員時，

即依第 17 款辦理。 

…… 

5.機關每__個月(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；未載

明者，為每 1個月)定期抽訪派駐勞工，以

瞭解廠商是否如期依約履行其保障勞工權

益之義務。 

6.機關發現廠商未依約履行保障勞工權益之

義務，經查證屬實，除有不可抗力或不可

歸責於廠商事由者外，依本目約定計算違

約金，如有減省費用或不當利益情形，扣

減或追償契約價金。本目所定違約金情形

如下，每點新臺幣______元（由機關於招

標時載明，未載明者每點以新臺幣 500 元

權益。派駐勞工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申請

育嬰留職停薪，並於復職後繼續派駐於

同機關，除留職停薪期間外，依前揭約

定併計特別休假。 

…… 

(3)廠商對於派至機關提供勞務之派駐勞工，

其請假、特別休假(含年資併計給予)、加

班(延長工作時間)及年終獎金(獎金或分

配紅利)等工資給付之勞動條件，應依勞動

基準法暨其施行細則、勞工請假規則及性

別工作平等法規定辦理。 

…… 

 

 

4.機關得不定期抽訪派駐勞工，以瞭解廠商是

否如期依約履行其保障勞工權益之義務。 

 

 

5.機關發現廠商未依約履行保障勞工權益之

義務，經查證屬實，除有不可抗力或不可

歸責於廠商事由者外，依本目約定計算違

約金，如有減省費用或不當利益情形，扣

減或追償契約價金。本目所定違約金情形

如下，每點新臺幣______元（由機關於招

標時載明，未載明者每點以新臺幣 500 元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3. 第 16 款第 4 目移列第 5 目，並依

本會 108 年 1 月 29 日「研商加強

政府採購勞務承攬案件之勞動條

件保障相關事宜會議紀錄」結論修

正。 

4. 第 16 款第 5 目移列第 6 目，並配

合第 16 款第 1 目及第 3 目第 1 子

目修正。 

 

 

 



108 年 2月 27 日修正 

第 4頁  勞務採購契約範本 

修正內容 現行內容 說明 

計），其總額以契約價金總額之 20%為上限

（以下各子目所載計罰點數，各機關得於

招標文件視個案需要調整之）： 

(1)未依第 1目約定辦理者，每一人次計罰

1 點，限期改正仍未改正者，按次連續

計罰。 

(2)未依第 2目或第 3目（包括勾選第 3目

第 2選項者）約定辦理者，每一人依每

一事件計罰 1 點，限期改正仍未改正

者，按次連續計罰。 

(3) 其他：_________ 

…… 

10.廠商派至機關提供勞務之派駐勞工，依相

關勞動法令或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請假

者：（由機關四擇一於招標時載明） 

□(1)廠商應指派相同資格及能力人員代理並

須經機關同意，其費用由機關另行支付：每

人每次請假超過___工作天或每人每月請假

累計超過___日(由機關視個案性質於招標

文件載明，未載明者均為 2日)。  

□(2)廠商應指派相同資格及能力人員代理並

須經機關同意，機關不另行支付費用：每人

每次請假超過___工作天或每人每月請假累

計超過___日(由機關視個案性質於招標文

件載明，未載明者均為 2 日)；但法定天數

計），其總額以契約價金總額之 20%為上限

（以下各子目所載計罰點數，各機關得於

招標文件視個案需要調整之）： 

 

 

 

(1)未依第 1目或第 2 目（包括勾選第 2目

第 1選項或第 2選項者）約定辦理者，

每一人依每一事件計罰 1點，限期改正

仍未改正者，按次連續計罰。 

(2) 其他：_________ 

……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5. 參考勞動派遣採購契約範本第 9

條第 20 款請假代理約定，增訂第

8 款第 10 目關於派駐勞工之請假

代理約定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108 年 2月 27 日修正 

第 5頁  勞務採購契約範本 

修正內容 現行內容 說明 

內之婚假、喪假、產假(包含流產假)，或特

別休假，廠商無須指派人員代理。 

□(3)廠商無須指派人員代理。 

□(4)其他：___________________ 

上開派駐勞工請假，其屬依法令不給付全部

或部分薪資者，機關應比照扣除契約價金。

另上開第 2子目廠商應派員代理而未派相當

之勞工代理者，機關將扣除契約相當金額，

扣除金額之計算方式如下（由機關於招標時

載明），廠商不得將未派員代理遭受機關扣款

之金額轉嫁予請假之派駐勞工負擔或採取其

他不利派駐勞工之作為： 

□(1)依每人每月薪資，除以___小時(由機關

於招標時載明；未載明者，為 240 小時)為

單價小時基準，乘以未派相當之勞工代理之

時數。 

□(2)依每人每月之契約價金扣除廠商應提繳

之勞工退休金、勞工保險費、就業保險費、

工資墊償基金、職業災害保險費、全民健保

費、廠商管理費、利潤及稅捐，除以___小

時(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；未載明者，為 240

小時)為單價小時基準，乘以未派相當之勞

工代理之時數。 

□(3)其他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。 

(十七)合作社社員權益保障（非屬僱傭關係之社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6. 依內政部 108 年 1 月 31 日台內團



108 年 2月 27 日修正 

第 6頁  勞務採購契約範本 

修正內容 現行內容 說明 

員適用）： 

1. 提供勞務之社員，合作社應輔導其加入職

業工會辦理勞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。另

應為其投保公共意外險及團體意外險，保

障內容應包含傷害、失能及死亡等項目。

其保障不得低於以相同報酬參加職業災害

保險者。機關應依商業保險費支付，並以

相同條件參加職業災害保險之費用為上

限。 

2. 提供勞務之社員，其權利義務除依合作社

法規定辦理外，應提出社員 (代表)大會通

過之社員勞務條件規章(名稱合作社得自

行訂定)，明訂工作規範、教育訓練、福利

制度等辦法，但各機關得於招標文件視個

案增訂其需用條件（例如工作時數、休息

日等）。 

3. 在機關提供勞務之社員(含原駐點人員加

入合作社為社員者)權益保障：（由機關衡

酌個案情形於招標時勾選） 

□(1) 社員勞務報酬： 

□按月計酬。其勞務報酬不得低於政府公

布之基本工資。提供服務期間如不足 1

個月，以每月勞務報酬除以當月日曆天

數後，按實際工作日數(含期間之休息

日及例假日)比例核算。 

字第 1080280252 號函建議，增訂

第 17 款合作社社員權益保障條

款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108 年 2月 27 日修正 

第 7頁  勞務採購契約範本 

修正內容 現行內容 說明 

□按日計酬。每日勞務報酬____________

元（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；未載明者，

詳標價明細表。於法定正常工作時間內

不得少於勞動基準法基本工資之每小

時基本工資額乘以工作時數之金額）。

□按時計酬。每小時勞務報酬__________

元（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；未載明者，

詳標價明細表。不得低於勞動基準法基

本工資之每小時基本工資額）。 

(2)機關發現合作社與提供勞務之社員有虛偽

不實之情事時，應檢附具體事證，主動通

知合作社主管機關依法查處。 

(3)社員發現合作社未依社員(代表)大會通過

之社員勞務條件規章辦理時，得檢附具體

事證向機關申訴。 

(4)機關每__個月(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；未載

明者，為每 1個月)定期抽訪提供勞務之社

員，以瞭解合作社是否依約履行其保障社

員權益之義務。 

(5)機關發現合作社未依約履行保障社員權益

之義務，經查證屬實，除有不可抗力或不

可歸責於合作社事由者外，依本目約定計

算違約金，如有減省費用或不當利益情

形，扣減或追償契約價金。本目所定違約

金情形如下，每點新臺幣______元（由機



108 年 2月 27 日修正 

第 8頁  勞務採購契約範本 

修正內容 現行內容 說明 

關於招標時載明，未載明者每點以新臺幣

500 元計），其總額以契約價金總額之 20%

為上限（以下各子目所載計罰點數，各機

關得於招標文件視個案需要調整之）： 

○1 未依第 3 目（包括勾選第 3 目第 1 選項

或第 2選項者）或約定辦理者，每一人

依每一事件計罰 1點，限期改正仍未改

正者，按次連續計罰。 

○2 其他：_________  

(6)機關應提供內部申訴管道予提供勞務之社

員，包括受理單位、申訴方式及流程等，

並公告於機關網站及工作場所顯著之處，

並適時向提供勞務之社員宣導。機關於受

理後，應妥為處理，並回復當事人。 

(7)提供勞務之社員如遭受機關所屬人員性騷

擾時，經調查屬實，機關應對所屬人員懲

處，並將結果告知合作社及當事人。 

(8)機關不得自行招募人員，再轉加入合作社

為社員於機關提供勞務，亦不得要求合作

社指定特定人員於機關提供勞務。 

 

第十六條  契約終止解除及暫停執行 

(一)廠商履約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，機關得以書面

通知廠商終止契約或解除契約之部分或全

部，且不補償廠商因此所生之損失： 

第十六條  契約終止解除及暫停執行 

(一)廠商履約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，機關得以書面

通知廠商終止契約或解除契約之部分或全

部，且不補償廠商因此所生之損失： 

 

第 1 款第 13 目，配合第 8條第 16 款

第 1目至第 3目及第 17 款修正。 

 



108 年 2月 27 日修正 

第 9頁  勞務採購契約範本 

修正內容 現行內容 說明 

…… 

13.違反本契約第8條第 16款第 1目、第 2目、

第 3 目第 1 子目、第 17 款第 3 目及第 14

條第 14 款第 3目情形之一，經機關通知改

正而未改正，情節重大者。 

…… 

 

…… 

13.違反本契約第 8條第 16 款第 1目、第 2目

第 1選項（適用於勾選第 2目第 1選項者）

及第 14 條第 14 款第 3 目情形之一，經機

關通知改正而未改正，情節重大者。 

…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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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務採購契約範本（草案）修正意見表 

機 關 名 稱  日期  108年 月 日 

單 位 名 稱  電話  

聯絡人  傳真  

建  議  條  文 草  案  條  文 理 由 及 說 明 

   

附註： 
一、本表格請以傳真（02-87897614）或電子郵件(shenhk@mail.pcc.gov.tw)

方式回擲（免備文）。如無意見，無需回傳。 

二、如有疑問，請電洽本會企劃處沈先生（02-8789-7621）。 

mailto:jason@mail.pcc.gov.tw
mailto:jason@mail.pcc.gov.tw

